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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文件是DB42/T 2278《县城绿色低碳建设标准》的第3部分。DB42/T 2278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居住社区； 

—— 第 2部分：公共服务设施； 

—— 第 3部分：交通系统； 

—— 第 4部分：市政基础设施。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主编单位：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湖

北省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部分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景国胜、赵国锋、张海霞、韩博文、汪振东、冯细萍、郭宝山、朱江、邓木

林、董贤东、李明、李岩、李敢、杜刚诚、苑少伟、王伟涛、张晓航、佘文晟、谢泽斌、刘翰宁、杨锐

烁、缪江华、王雨谨、李鹏标、任俊达。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系电话：027-68873063，邮箱：

bkc@hbszjt.net.cn。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邮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电话：020-

83320585，邮箱：survey@gtpr.cn，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10号西侧，邮编5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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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指导各地科学有序推进以县域为统筹单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就地城镇化建设，立足县城小、

弱、散、特的特征，以县城需要和现行标准未覆盖为原则，以绿色低碳理念为引领，制定《县城绿色低

碳建设标准》，标准由四个部分构成。 

—— 第 1部分：居住社区。目的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结合县城特征对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居

住社区做出建设指引。 

—— 第 2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目的是为县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提供总体配置、规模指标、

服务范围、空间布局等方面的要求。 

—— 第 3部分：交通系统。目的是规范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补齐县城交通短板弱项，增强县

城交通承载能力，指导县城交通绿色低碳发展。 

—— 第 4部分：市政基础设施。目的是以“绿色低碳、安全韧性、科学统筹、合理布局、智能高

效”为原则，对县城市政基础设施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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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绿色低碳建设标准 

第 3 部分：交通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北省县城道路、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公共交通、静态交通规划建设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各类交通系统规划及交通设施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T 51149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 51334  城市综合交通调查技术标准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CJJ/T 75  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出行  trip 

有明确的活动目的，采用一种或多种交通方式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过程。 

 

绿色交通  green transport 

采用步行、非机动车、公共交通等方式的出行。 

 

公共交通  urban public transport 

一般为普通运量公交，即单向客运能力小于 1万人次/小时的公共交通方式，简称公交。  

 

辅助型公共交通  paratransit 

满足特定人群个性化出行需求的公共交通方式。如出租车、班车、校车、定制公交、分时租赁自行

车，以及特定地区的轮渡、索道、缆车等。 

 

非机动车  non-motorized vehicle 

https://www.so.com/link?m=eYZYA+KFQDhWvJFF5x9pzhdq3vo1OOlFwQh6lEj6Ek2WhWRYVDOV4DlSrmlr5/TT4meMVRsB/LFpw2GLy3z9O5O+3HJsDIr+98S9PcAjipcwAf93IFpSpPKCiSPl1ZWuQ8y6z+A==
https://wenku.so.com/d/e165e69721c52e27040f4a7986fdf2e5
https://www.so.com/link?m=w6nINV8GHuAwIPo7MhriSQofAhJvk0iXbdp7NV9BP/ngrCi6Zo6AwAE5kg9xwd0CDuKCfq2srFggTQ+YQioCk51/7SGaxMAypyKO1OOK7lIbmsKvYFzbLRFD30cAtkm3vuw0vPJpGBkl/xR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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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包括自行车、三轮车、人力车、畜力车，以及虽有

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等交通工具。 

 

道路红线  boundary lines of roads 

规划道路的路幅边界线。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  parking garage for buildings 

建筑物依据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所附设的面向本建筑物使用者和公众服务的供机动车、非机动

车停放的停车场。 

 

公共停车场   public parking lot 

位于道路红线以外的独立占地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停车场和由建筑物代建的不独立占地的面向公众

服务的停车场。 

 

路内停车位 on-street parking space 

在道路红线以内划设的供机动车或(和)非机动车停放的停车空间。 

 

基本车位  basic parking space 

满足车辆拥有者在无出行时车辆长时间停放需求的相对固定停车位。 

 

出行车位  travel parking space 

满足车辆使用者在有出行时车辆临时停放需求的停车位。 

4 基本规定 

县城交通系统发展导向 

4.1.1 优先发展绿色低碳的交通方式，打造适宜步行的县城交通系统。应以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为主

体，承担县城居民日常购物、休闲、健身等生活出行和短距离通勤出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普通运

量公交为基础，鼓励采用公交承担中长距离出行。 

4.1.2 县城交通系统规划与建设应集约、节约用地，并应优先保障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公共交通等

绿色交通方式的运行空间与环境，合理配置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资源，引导小客车、摩托车等个体机动

化交通方式有序发展、合理使用。县城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应占县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的 15%～25%。 

4.1.3 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县城客运交通中由步行与非机动车、公共交通承担的出行比例不宜低于 70%； 

b) 应为出行者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并应保障其交通可达性，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 

c) 县城内部出行中，通勤出行的单程时耗宜控制在 25min 以内； 

d) 应通过交通需求管理与交通设施建设保障县城道路运行的服务水平，县城干线道路交通高峰

时段机动车平均行程车速不应低于 30km/h。 

县城交通与空间协调 

4.2.1 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应符合县城所在地和县城不同发展分区的发展特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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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符合县城不同发展分区的交通特征； 

b) 县城新区的规划应充分满足县城发展的需求，并充分考虑县城发展的不确定性。设施建设基本

完成的县城建成区的规划应以优化交通政策，改善步行、非机动车和公共交通，以及优化交通

组织为重点。 

4.2.2 建成区的更新地区，交通系统规划与建设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应根据交通系统承载力确定更新的规模与用途； 

b) 应优先落实规划预留的各类交通设施及空间； 

c) 应结合街区改造，提高次干路和支路的密度； 

d) 应增加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公共交通空间。 

4.2.3 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应与县城空间布局、土地使用相互协调，并有效引导县城空间布局与优

化。交通网络布局应与县城空间结构、交通走廊分布契合。 

县城交通系统协调 

4.3.1 县城宜建成机动车交通、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两种相对独立的交通网络，两者应分离设置、独

立成网，空间受限情况下可共用通道。 

4.3.2 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应协调各种交通方式的运行和各种交通工具的停放，停车场的供给应结

合县城交通网络承载能力和运行状态、区位和用地功能等因素差异化确定。 

4.3.3 县城货运交通组织应与客运交通适度分离，主要货运线路不应穿越县城中心区和居住区等客流

密集地区。 

其他 

4.4.1 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必须符合防灾减灾的要求，且应符合县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经济

和财务上可持续，并应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远景发展进行布局规划和用地控制。 

4.4.2 为科学掌握县城交通发展特征和阶段，宜遵循客观性和系统性原则开展综合交通调查，包括居

民出行调查、公共交通调查、县城道路交通调查、步行与非机动车调查和停车调查等。 

4.4.3 县城应对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情况定期进行评估，并应保障全过程的公众参与。 

5 县城道路 

一般规定 

5.1.1 县城道路交通系统应保障城区正常经济社会活动所需的步行、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交通的安全、

便捷、绿色、高效运行，并充分发挥连接城市、辐射乡村的作用。 

5.1.2 县城道路网络布局和道路空间分配应体现以人为本、绿色交通优先，与沿线用地特征、开发状

况相协调，并充分体现县城自然生态风貌和历史文化传统特色。 

5.1.3 县城道路交通系统应适度超前规划，适时建设，量力而行，有序发展。 

功能等级 

5.2.1 按照县城道路承担的交通功能，分为干线道路、支线道路两大类。 

5.2.2 根据区位特征、发展规模、空间形态和活动特征等因素确定县城道路类别，干线道路承担县城

中、长距离联系交通；支线道路承担县城短距离联系交通。 

5.2.3 县城道路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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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县城道路功能等级划分 

功能分类 道路等级 功能说明 
设计速度

(km/h) 

高峰小时服务交通量

推荐(双向pcu) 

干线道路 
主干路 

县城对外出入主要通道；县城内部贯通性骨

架道路，服务各片区间中长距离联系交通；

兼顾沿线用地服务功能 

40～60 1000～3600 

次干路 城区各片区内部的集散通道 30～40 300～2000 

支线道路 

支路 为短距离地方性活动组织服务 20～30 - 

街巷 

主要为短距离地方性活动组织服务的街坊道

路、步行和非机动车道路，兼顾消防、应急

等功能要求 

- - 

5.2.4 从交通功能出发，县城道路交通的分类与统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县城内的公路应按照其承担的交通功能分级，纳入县城道路统计； 

b) 承担景观展示、旅游交通组织等具有特殊功能的道路，应按其承担的交通功能分级并纳入统计； 

c) 街巷应包括可供公众使用的非市政权属的街坊内道路，根据路权情况计入步行与非机动车路

网密度统计，但不计入道路面积统计。 

路网布局与建设 

5.3.1 县城道路网络布局应综合考虑城区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控制要求、开发密度、用地性质、客货交

通流量流向、对外交通等，结合既有道路系统布局特征，以及地形、地物、河流走向、枢纽、铁路布局

和气候环境等因地制宜确定。  

5.3.2 县城道路网络布局应符合历史文化保护、风景名胜保护等相关规划的要求，干线道路不应穿越

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以及其他历史地段；道路改造时，应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道

予以保护。  

5.3.3 县城干线道路应以提高城区机动化交通运行效率为原则布局，干线道路网络应相互连通；支线

道路布局应符合不同功能地区的活动特征，保障步行、非机动车和街道活动的空间，避免引入大量通过

性交通。 

5.3.4 县城干线道路里程比例应为 15%～35%，支线道路里程比例应为 65%～85%。 

5.3.5 县城道路整体路网密度宜为 6km/km
2
～8km/km

2
以上，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宜取高值。 

5.3.6 县城主要对外方向干线道路不宜少于两条，城区相邻组团间联系干线道路不宜少于两条；带状

县城应确保长轴方向的干线道路贯通，且不宜少于两条，道路等级宜为主干路。 

5.3.7 县城新建道路交叉口不得出现超过 4 叉的多路交叉口、错位交叉口、畸形交叉口以及交角小于

70°（特殊困难时为 45°）的斜交交叉口；已有的错位交叉口、畸形交叉口应加强交通组织与管理，并

尽可能加以改造。 

城区道路与公路融合 

5.4.1 公路进入县城后应与城区道路衔接顺畅，选择合理的衔接位置和衔接方式，过渡段应顺适自然。 

5.4.2 县城城区道路与公路衔接的道路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衔接的城区道路，宜采用主干路等级； 

b) 与三级公路衔接的城区道路，宜采用次干路等级； 

c) 与四级公路衔接的城区道路，宜采用支路等级； 

d) 衔接道路的设计速度宜保持一致，存在困难的衔接路段设计速度差不应大于 2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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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二级及以上等级的公路不宜穿越县城；改线公路应与县城空间相协调，宜通过外绕线为过境交

通提供绕行路径。 

5.4.4 穿过县城的高速公路或一级公路，应为相交的城区道路预留穿越条件，有条件的路段宜增设辅

路、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等设施，减少对县城的分割影响；主辅路的横断面交通组织、出入口位置布局

等应结合路网布局、出行预测、道路功能、交通流特性等合理布置。 

道路空间分配 

5.5.1 县城道路红线宽度应优先满足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公共交通通行空间的布设要求，并应根据

县城道路承担的交通功能和县城用地开发情况，以及工程管线、景观风貌等布设要求综合确定。 

5.5.2 县城道路红线宽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最大红线宽度取值不应超过 40m；  

b) 对步行、非机动车与路侧停车，以及工程管线、景观等无特殊要求的县城道路，红线宽度取值

应符合表 2规定； 

c) 对有特殊建设要求的道路，经论证后可适当加宽。 

表2  无特殊要求的县城道路红线宽度取值 

道路分类 
干线道路 支线道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街巷 

双向车道数（条） 4～6 2～4 2 / 

红线宽度（m） 32～40 20～26 15～20 不宜小于4 

5.5.3 县城一般道路横断面布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充分考虑步行交通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县城道路应优先保障步行通行空间；人行道与非机动车

道应不同平面分离设置； 

b) 双向 4 车道以上规模道路应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且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间宜设置物理隔

离设施； 

c) 双向 4 车道及以下规模道路宜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条件受限时可将最外侧车道设置为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混行车道，施划机动车通行方向箭头和非机动车交通标识。 

5.5.4 县城居住社区内道路横断面布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按照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小汽车的优先次序分配路权，并优先保障儿童和老人的通行

空间； 

b) 县城居住社区主要出入口至周边学校、游乐场地、运动场地的道路，应考虑布局儿童学径，并

满足儿童安全步行和骑行的空间需要。 

5.5.5 县城道路的横断面布置应与道路承担的交通功能及交通方式构成相一致；同一条道路宜采用相

同形式的横断面，当道路横断面变化时，应设置过渡段。 

5.5.6 县城道路绿化的布置和绿化植物的选择应符合县城道路功能，并与海绵城市建设统筹考虑，不

应影响道路交通安全；主干路路段绿化率不小于 15%，次干路路段绿化率不小于 10%。 

其他 

5.6.1 县城道路路侧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鼓励开放商业建筑、医院、学校等建筑前区空间，与道路设施带、人行道、绿化带进行一体化

设计，增加非机动车停放及人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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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开放建筑前区的路段，应设置设施带。设施带宽度应考虑非机动车停车、护栏、照明灯柱、

标志牌、信号灯、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等附属设施设置的要求，保障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5.6.2 学校、医院、商场路段应充分考虑临时上落客需求，在保障路段车行及人行空间基础上，统筹

道路红线外空间设置临时上落客泊位，减少对道路交通影响。  

5.6.3 县城道路宜采用非机动车道外绕保障公交站台段非机动车道连续性。 

5.6.4 县城应急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保证一个主要灾害源发生最大可能灾害影响时可有效通行的疏散救援入口数量不应少于 2个，

并与城市内救灾干道和区域高等级公路连接； 

b) 救灾干道的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15.0m，疏散主干通道的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7.0m，疏散次通道不

应小于 4.0m，应急通道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5m； 

c) 应急通道及其主要出入口、交叉口、桥梁、隧道等关键节点应制定设定最大灾害效应下保障应

急通行的规划控制要求，提出周边建筑和设施应与通道有效宽度控制界线的间距设置要求。 

5.6.5 智能网联道路建设应遵循应用驱动、随需而建的原则，满足智能网联汽车道路准入要求及道路

行驶安全性要求，兼容国家级行业标准，相关接口协议应采用国家级行业通用标准。 

6 县城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 

一般规定 

6.1.1 县城宜根据用地布局，打通步行与非机动车道中断节点，提升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连续

性、安全性和舒适性，保障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通达性。河流和山体分隔的县城分区之间，应保

障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的基本连接。 

6.1.2 县城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通过道路交叉口与路段时，应优先选择平面过街形式。 

6.1.3 可结合山体水系规划建设绿道系统，且应与县城道路上布设的步行与非机动车通行空间顺畅衔

接。 

6.1.4 县城的街巷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可以混行，但应将机动车的行驶速度限制在行人或非机动

车安全通行速度范围内。 

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网络 

6.2.1 县城步行交通网络应包括道路范围内的人行道、步行专用路，居住区、商业区、广场、公园等

内部的步行通道、过街设施、立体连廊及街巷、绿道内的步行空间等，网络密度不应低于 8km/km
2
。 

6.2.2 县城非机动车交通网络应包括道路范围内的非机动车道、自行车专用道，居住区、商业区、公

园等内部的非机动车通道及街巷、绿道内的骑行空间等，网络密度不应低于 8km/km
2
。 

通行空间 

6.3.1 各等级县城道路均应优先布置步行交通空间，人行道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2.0m。商场、医院、学

校等公共场所集中路段及火车站、码头所在路段人行道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4.0m。 

6.3.2 县城非机动车道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2.5m，当非机动车流量较大或有人力三轮车、物流配送非

机动车通行需求时，非机动车道宽度应适当增加。 

6.3.3 县城自行车专用道双向通行时，最小宽度不应低于 3.5m；单向通行时，最小宽度不应低于 2.5m。 

绿道 

6.4.1 县城绿道应充分利用湖泊、河涌、农田、林地等现状自然肌理的开放空间边缘，以及现有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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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行车交通道路等作为绿道选线的依托，应避开易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危险区域。 

6.4.2 县城绿道应就近联系各级城乡居民点及公共空间，方便市民使用；同时尽可能连接自然景观及

历史文化节点，体现地域特色，如以湖为单元，打造环湖绿道。 

6.4.3 县城绿道游径应根据现状情况灵活设置步行道、自行车道和步行骑行综合道。绿道游径宽度应

符合下列规定： 

a) 绿道步行道宽度不宜小于 2m，特殊区域不宜小于 1.5m； 

b) 绿道自行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3m，结合用地条件尽量满足双向通行需求； 

c) 绿道步行骑行综合道宽度不宜小于 3m。 

过街设施及其他 

6.5.1 县城行人过街设施最大间距不得超过 200m，如需设置立体过街设施，应进行必要性论证。 

6.5.2 县城道路两侧的建筑退线空间、停车空间应与步行通行空间统筹考虑，并作一体化处理。  

7 县城公共交通 

一般规定 

7.1.1 县城可根据实际情况构建由县城公交线路及城乡客运班线组成的公共交通系统。 

7.1.2 县城采用公交的通勤出行，单程出行时间应控制在 30min 以内。 

公交车辆及场站 

7.2.1 县城公共汽电车的车辆规模与发展要求，应综合考虑运载效率、乘坐舒适性和环保要求。客运

需求≤1200 人次/小时的宜采用车长 3.5m～7m、定员≤40 人的小型公共汽车；客运需求＞1200 人次/小

时的可采用车长 7m以上的中型、大型公共汽车。 

7.2.2 县城应根据公共汽电车规模需要，规划一定规模的公共汽电车场站用地，场站用地总面积按照

每标台 150m
2
～200m

2
控制。各类场站应节约用地，鼓励将停车场与保养场整合，停车场、保养场用地指

标宜按照每标台 120m
2
～150m

2
控制。 

7.2.3 县城公交场站可结合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等客运枢纽设置。 

辅助型公共交通 

县城宜发展校车和各类定制班车等辅助型公共交通。出租汽车、网约车、轮渡等其他辅助型公共交

通宜根据县城发展实际需求确定。 

8 县城静态交通 

一般规定 

8.1.1 停车场规划布局与规模应符合县城交通发展战略，与用地相协调，集约、节约用地。 

8.1.2 县城停车场按停放车辆类型可分为非机动车停车场和机动车停车场；按用地属性可分为建筑物

配建停车场和公共停车场。 

8.1.3 县城停车位供给应以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为主体，以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和路

内停车位为辅助。 

8.1.4 县城停车位按停车需求可分为基本车位和出行车位。其中，居住类配建停车场停车位是基本车

位供给的主体；非居住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是出行车位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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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供给 

8.2.1 县城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应在停车需求预测的基础上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规划常住人口规模10万人以下的县城，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应控制在机动车保有量的1.1～

1.3 倍之间； 

b) 10～20 万人的县城应控制在 1.2～1.4 倍之间； 

c) 20 万人以上的县城应控制在 1.3～1.5 倍之间。 

8.2.2 县城非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不应小于非机动车保有量的 1.5 倍，在充分保障居住区非机动车

基本停车需求的基础上，还应充分满足非机动车出行停车需求。 

8.2.3 对于县城新城区，建筑物配建停车位应占新城区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85%以上，公共停车场提供

的停车位可占新城区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10%～15%。 

8.2.4 对于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旧城区，可通过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作为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补充，

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的规模不应大于县城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20%。路内停车位设置应采取白天短

时停车和夜间长时停车相结合的规划原则，提高路内停车位周转率和利用率，发挥出行车位和基本车位

供给的双重补充作用。 

停车场规模 

8.3.1 各建筑物配建停车场规模应依据土地使用性质、容积率等用地指标和县城建筑物配建停车泊位

指标确定。 

8.3.2 县城公共停车场规划用地控制指标应考虑服务对象、建筑形式、停放方式等因素，依据规划确

定的公共停车场规模和分布，选取标准车停放面积或停放建筑面积进行确定。县城公共停车场应考虑对

乡镇进城人群的服务，规划用地总规模需按照实际服务人口核算，人均公共停车场占地规模宜控制在

0.5m
2
～1.0m

2
。 

8.3.3 县城地面机动车停车场标准车停放面积宜采用 25m
2
～30m

2
；地下机动车停车库与地上机动车停

车楼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 30m
2
～40m

2
；机械式机动车停车库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 15m

2
～

25m
2
。县城非机动车标准车停放面积宜采用 1.5m

2
～1.8m

2
。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 

8.4.1 县城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的制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住宅类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应与县城机动车拥有量水平相适应，能够充分保障基本停车需

求； 

b) 非住宅类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应结合建筑物类型差异化设置。 

8.4.2 按照建筑物的性质、功能、特征将县城建筑类别划分为 10 类，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泊位配建

指标应根据表 3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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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标准泊位配建指标值 

序号 建筑类别 计量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1 居住 普通商品房 车位/户 ≥1.0 ≥2.0 

2 医院 

综合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1.25 ≥2.5 

其他医院（含独立门诊、专科医院等） ≥1.5 ≥3.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 ≥0.45 ≥1.0 

养老院、疗养院、社会福利院 ≥0.6 ≥1.0 

3 学校 

幼儿园 

车位/100师生 

≥1.0 ≥10.0 

小学 ≥1.5 ≥20.0 

中学 ≥1.5 ≥70.0 

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2.0 ≥50.0 

4 办公 

行政办公（含有对外窗口的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0.65～0.75 ≥2.0 

街道综合服务中心 ≥0.45 ≥5.0 

其他办公 ≥0.5 ≥2.0 

5 商业 

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大型超市 

车位/100㎡建筑面积 

0.6～0.8 ≥5.0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0.7～1.0 ≥6.0 

餐饮、娱乐 1.0～1.5 ≥1.0 

居住区内的零售商业 0.6～0.7 ≥1.5 

6 
酒店 

宾馆 

三星及以上酒店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0.2 

其他酒店（经济型酒店、一般招待所） ≥0.3 ≥0.3 

7 文化体育设施 
体育场馆 车位/100座 ≥3.0 ≥15.0 

文体活动中心 车位/100㎡建筑面积 ≥3.0 ≥15.0 

8 
交通 

枢纽 

火车站、客运码头 
车位/100高峰乘客 

≥1.5 ≥2.0 

汽车站 ≥1.0 ≥2.0 

9 游览场所 公园、广场等游览场所 车位/10000㎡占地面积 ≥2.0 ≥5.0 

10 
工业和物流仓

储 
厂房、仓库 车位/100㎡建筑面积 ≥0.2 ≥2.0 

注1：行政办公、商业等建筑配建停车位指标上限值只适用50万人及以上常住人口的县城。 

注2：厂房、仓库非机动车位可采用职工人数的30%来计算。 

8.4.3 多层建筑配建停车场建设形式在满足消防、采光、绿化等要求下，宜采用地面和地上形式。多

层住宅类建筑停车配建指标不低于 1.0 个泊位/户，商业、办公类建筑停车配建指标可按照高层建筑配

建指标的 80%计算。 

8.4.4 建设项目应当在用地红线范围的适当区域内配建装卸车位、临时接送车位（含出租车上落客泊

位）、大巴车位、无障碍车位、救护车位等特殊机动车辆停车位，指标不应低于表 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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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特殊泊位配建标准 

车位类型 建筑类型 配建标准 

装卸车位 

办公 每30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最多设置5个 

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大型超市、批发市场 每10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工业厂房、仓库 应根据具体生产需求确定 

临时接送车位

（含出租车上

落客车位） 

学校 

幼儿园 每100学生应至少设置2个 

小学 每100学生应至少设置1.5个 

中学 每100学生应至少设置1个 

医院 每5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且按不少于5个设置 

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大型超市 5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体育场馆 每1000座位应设置1个 

文体活动中心 每5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大巴车位 

学校 每5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应不少于3个设置 

酒店、宾馆 每1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体育场馆 每1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游览场所 每10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救护车位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每10000㎡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 

无障碍停车位 所有类型 

总停车泊位数在100泊位以下时应当设置不少于1个

无障碍停车泊位，100泊位以上时应当设置不少于

总泊位数1%的无障碍停车泊位 

注1：除无障碍停车位外，其他特殊停车位均不应计入配建停车位数；  

注2：医院、学校类临时接送车位（含出租车上落客车位）为强制性指标，应严格落实；其余指标为指导性指标，

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 

8.4.5 住宅类建筑应设置访客车位，且不计入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数。访客停车位数量不应小于配建机

动车停车位总数的 5%。 

8.4.6 多种性质混合的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模可小于各单种性质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模总和，不宜低

于各单种性质建筑物需配建停车位总规模的 80%。 

停车场规划建设 

8.5.1 县城停车场规划建设应综合考虑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难等因素，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宜

选择停车楼、机械式停车库等建设形式，不宜布设特大型、大型停车场，县城单个公共停车场规模不宜

大于 300 个车位。 

8.5.2 县城公共停车场应按照“贴近需求、分散设置、方便使用”的原则，布局在具备建设条件且存

在供需缺口的客流集中的商业区、办公区、医院、体育场馆、旅游风景区及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居住区，

其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200m。 

8.5.3 县城公共停车场建设应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地选择停车场建设形式，可利用建筑物退

缩空间、闲置土地、边角地等进行建设，也可结合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馆及地下人防设施修建。 

8.5.4 县城应结合高铁站、公路客运站等交通枢纽建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换乘停车场。换乘停车场规

模应根据客流量、集疏运方式结构等进行分析测算，经专题研究确定。 

8.5.5 县城路内停车位宜设置在道路负荷度小于 0.7 的主干路辅路、次干路及支路上，不应在规划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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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具备救灾和应急疏散功能的道路上设置路内停车位。 

8.5.6 在满足交通安全、综合防灾等条件下，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医院学校周边道路可设置限时段停

放的路内停车位，居住区周边道路可在夜间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 

8.5.7 可结合物流用地、公路布局在县城外围区设置货运停车场。 

8.5.8 县城非机动车停车场布局应考虑非机动车停车需求，结合道路、广场和公共建筑等靠近目的地

设置，其服务半径宜小于 100m，不宜大于 200m，并应满足使用方便、停放安全、与其他交通方式便捷

衔接的要求。在路内设置时，宜结合行道树设施带及绿化设施带布设，不应占用盲道空间。 

8.5.9 县城建筑物配建非机动车停车场应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就近设置在建筑物出入口附近，

且宜采用地面形式，并应考虑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问题，与建筑、安全出口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8.5.10 满足县城新能源汽车发展需求，新建住宅配建停车场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加装条件，新

建非住宅类配建停车场及公共停车场原则上按不低于总停车位的 30%配建充电设施或预留加装条件。 

8.5.11 针对县城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应采用因势利导的方式治理小区内占道停车问题，以兼顾停车、

行车、充电和消防需求。可通过微改造的方式对小区内部道路进行拓宽或结合绿地，因地制宜划设小尺

寸标准车位（2m*5.5m）以及满足县城使用较多的微型电动汽车停放的非标准车位（长度 4.0～5.5m 不

等）。 

8.5.12 县城停车场应推动智能化管理，建立全县统一的停车信息管理平台，提高停车场的利用率和使

用率，鼓励住宅停车和公建停车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资源共享。 

8.5.13 县城地下停放场所的地下、半地下汽车库的分类、耐火等级、安全疏散和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

合 GB 55037、GB 50016、GB 50067 的有关规定。 

8.5.14 为保障新能源车停放安全，宜在地下、半地下汽车库入口处的显著位置设置充电区域、停车区

域导向与停车位标识，其充电区域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安全警示等标志标识应明显、清晰。 

8.5.15 县城应对停车场规划建设管理进行综合治理，通过停车收费管理、加强执法管理等调控停车需

求、规范停车秩序，盘活停车资源。 

公共加油加气站、加氢站及充换电站 

8.6.1 县城公共加油加气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1km～2km，公共充换电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2.5km～4km。土

地使用高强度的县城、山地地形的县城宜取低值。 

8.6.2 县城公共加油加气站的用地面积宜控制在 800 ㎡～3000 ㎡；加氢站的用地面积宜控制在 150 ㎡

0～3000 ㎡；公共充电站用地面积宜控制在 2500 ㎡～5000 ㎡；公共换电站用地面积宜控制在 2000 ㎡～

2500 ㎡。 

8.6.3 县城加油站与加气站、加氢站、充换电站宜合建为综合能源站。 

8.6.4 县城公共加油加气站、加氢站及充换电站宜沿城市主、次干道设置，其出入口距道路交叉口不

宜小于 100m。 

9 标准实施及评价 

由规划建设方案编制单位和主管部门结合本地交通发展实际情况，认真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包括

标准实施的方案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手段准备和物质条件准备等。 

制定标准实施方案，明确适用对象和场景、提供实施必备条件和保障（组织、制度、资金、人员

和设备仪器等）、推荐方法路径，确定资源要素配置、关键环节和控制点，提出标准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针对规划设计单位、工程建设单位及主管部门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结合标准要求，落实责任制，

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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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主要在湖北省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等活动中开展。规划设计、

工程建设活动标准实施的重点是落实国家的环境保护、健康、卫生、安全的要求；落实国际单位制的要

求。 

标准实施的检查主要是检查标准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需要逐条检查标准实施内容的落实，并记

录未实施内容的理由或原因。标准实施检查也要检查标准实施的支持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落实情况。做好

标准实施验证记录，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和反馈渠道，定期整理并处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 

对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在标准实施一定时间后，对照标准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总结实施经验成效，

梳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标准实施的评价主要是评价标准实施的效果，主要从技术进步、质量水平提高、

客户满意度、规范秩序、效率提高、节约费用、节省时间、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性评价，同时

还要评价标准实施带来的问题，以便为未来改进提供参考。 

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馈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

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 

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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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A.1所示。 

表 A.1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是  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是  否 

执行 

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是  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是  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
 

意见 
适用    修改    废止 

具体修
 

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

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

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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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所指县城参考《中国县城建设统计年鉴》包括：（1）县政府驻地的镇、乡或街道办事处地域（城

关镇）；（2）县城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镇（乡）地域；（3）常住人口在

3000 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 

4 基本规定 

4.1 县城交通系统发展导向 

4.1.1住建部《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建村〔2021〕45 号）提出“建设绿色低碳交通系统。

打造适宜步行的县城交通体系”。《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规划人口规模 50 万

以下的城市，客运交通体系应以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为主体，普通运量公交为基础，鼓励城市公共交通承担

中长距离出行。”考虑县城人口大都在 50 万人以下，县城适宜以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为主体承担生活出

行和短距离通勤出行，且在国家鼓励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背景下，应鼓励县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4.1.2《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规划的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应占城市规

划建设用地面积的 15%～25%”“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建设应集约、节约用地。并应优先保障步行、城

市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交通运行空间，合理配置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资源”。以上规定与县城交通发展

特征相适应，本条文进行整合引用。 

4.1.3《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城市内部客运交通中由步行与集约型公共交通、

自行车交通承担的出行比例不应低于 75%”“城市内部出行中，95%的通勤出行的单程时耗，规划人口规模

100 万以下城市应控制在 40min 以内”。本条文基于县城出行方式特征和空间尺度，降低绿色交通出行比

例至 70%，要求通勤出行的单程时耗宜控制在 25min 以内。 

4.2 县城交通与空间协调 

4.2.1本条文为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与县城空间协调的基本规定，参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针对县城新区与建成区在交通系统规划建设上存在的差异性提出相关要求。 

4.2.2本条文参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相关内容，指导县城利用建成区更新的契机

加强建成区的交通设施供给。 

4.2.3本条文结合县城特色对《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相关内容进行整合，指导县城交

通引导县城空间布局与优化。 

4.3 县城交通系统协调 

4.3.1 本条文基于县城交通实际需求，出于提升交通效率和交通安全考虑，将机动车交通、步行和非机动

车交通分离设置，减少互相干扰。 

4.3.2本条文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相关规定，针对县城动静态交通之间协调进

行规定。 

4.3.3本条文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相关规定，针对县城货运交通穿城区产生的

交通安全问题，提出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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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他 

4.4.1本条文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相关规定，针对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在安

全性、经济性及预控交通设施远景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关要求。 

4.4.2《城市综合交通调查技术标准》GB/T 51334 规定：“城市综合交通调查项目宜包括居民出行调查、

流动人口出行调查、公共交通调查、出租车调查、出行生成源调查、城市道路交通调查、出入境道路交通

调查、道路货运调查和停车调查等。”本条文在以上基础上，结合县城特点，筛选与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

设高度相关的调查类型，对县城综合交通调查主要内容进行界定。 

4.4.3本条文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有关实施评估规定的基础上，体现以人为本的

理念，确保县城交通系统规划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定期评估加公众参与的要求。 

5 县城道路 

5.1 一般规定 

5.1.1本条文是对县城道路交通系统的功能界定。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5 部门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建村〔2021〕45 号）和《关于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相关规定，县城道路交通系统除了满足一般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要求的

“安全、便捷、高效运行”以外，还应满足“绿色运行”的要求，并应承担与周边城市和乡村联系的功能。 

5.1.2本条文是县城道路网络布局和道路空间分配原则。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强调县城道路交通系统空间规划建设在人本和绿色出行方面的导向，协调与沿线用地开发的关系，尊重原

有道路格局、保护历史城区道路系统。 

5.1.3本条文针对县城道路规划滞后、建设粗放等问题，提出总体原则。 

5.2 功能等级与技术标准 

5.2.1根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城市道路按所承担的城市活动特征分为干线

道路、集散道路、支线道路三个大类。由于县城城区空间尺度较小（长宽多在 5～10km 以内），出行距离

多在 3公里以内，城市主干路与次干路功能均需承担通达和集散功能，因此本标准将县城道路功能分类简

化为干线道路和支线道路两类，以更清晰的指导县城道路体系的规划建设。 

5.2.2参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对县城干线道路和支线道路的功能进行界定。 

5.2.3 参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人口规模在 50 万人以下城市最高干线道路

等级宜选择 II 级城市主干路，人口规模在 20 万人以下城市最高干线道路等级宜选择 III 级城市主干路。

根据《全省县域人口用地有关情况统计表》，湖北省现状县城人口平均为 16.69 万人，三分之二的县城人

口在 20 万人以内，人口最多的仙桃市县城人口为 40.40 万人也在 50 万人以内，城市快速路、I 级城市主

干路不适用于县城。此外，对支线道路的道路等级细化为支路和街巷，突出街巷作为县城道路交通系统重

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所以将县城道路功能等级由 GB/T 51328 所要求的三类八级简化为两类四级。 

5.2.4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结合县城道路功能分级对分类与统计规定进行调

整。 

5.3 路网布局与建设 

5.3.1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结合县城特征，对县城路网布局需考虑的因素进

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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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对县城道路网络布局与历史文化保护、风景名胜

保护等相关要求相协调的要求予以明确。 

5.3.3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对干线道路和支线道路布局的原则和要求予以明

确。 

5.3.4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对县城道路级配予以明确。县城干线道路包含主

干路和次干路，即县城干线道路里程比例应为 15%～35%，对应支路道路里程比例应为 65%～85%。 

5.3.5 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8 规定：“中心城区内道路系统的密度不宜小于

8km/km2”。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到

2020 年，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 8公里/平方公里”。 

现行规范所提的 8km/km
2
密度要求，主要考虑体现“窄街区、密路网”的理念，更多考虑提升街道活力，以

及适应交通需求发展的不确定性，作为引导性指标适当提高是合适的；而参考已废止的《城市道路交通规

划设计规范》GB 50220 第 7.6.1 条和蔡军等著的《城市路网结构体系规划》等，双向行驶情况下最佳路网

间距基本上介于 400m～600m 之间，单向行驶的路网间距一般小于 350m，相应的路网密度为 3～6km/km2。

即 6km/km2 的路网密度即可满足机动车通行需求。 

考虑县城人口密度和开发强度较低，按照 8km/km2 指标值一刀切控制与县城实际情况不适应，因此本次给

予不小于 6～8km/km2 的范围值，并结合现状湖北省县城路网密度与人口关系，提出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

路网密度宜按照更高的标准规划建设。 

5.3.6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对对外干线道路和带状县城长轴方向干线道路的

布局要求予以明确。 

5.3.7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和《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52，对县城道

路交叉口布局及改造要求予以明确。 

5.4 城区道路与公路融合 

5.4.1参考《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2112，对公路与县城城区道路的衔接要求予以明确。 

5.4.2参考《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2112 对县城城区道路与公路的道路等级和设计速度的衔

接要求予以明确。 

5.4.3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高等级公路不宜穿过县城，改线公路可设置为外绕线。 

5.4.4 参照《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2112 规定，对穿越县城的高等级公路可通过设置辅路减

少对城区的分割影响，并做好主辅路的断面布置和交通转换。 

5.5 道路空间分配 

5.5.1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对县城道路红线宽度的总体原则进行界定。 

5.5.2 参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城市道路红线宽度（快速路包括辅路），

规划人口规模 50 万及以上城市不应超过 70m，20 万～50 万的城市不应超过 55m，20 万以下城市不应超过

40m。”而根据《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第五条“城市主要干

道包括绿化带的红线宽度，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 40米，中等城市不得超过 55米”，以及《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 15部门 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第（九）条“控制县城道路宽度，县城内部道路红线

宽度应不超过 40 米”。本标准对县城最大道路红线宽度按照 40m 控制，以集约节约用地、避免过度建设；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如对景观要求较高、与其他线性设施共走廊等需要更宽的道路红线宽度的，经过论证

后可适当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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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要素布置不同道路功能等级的横断面，确定适宜的红线宽度取值范围。 

 

40m 宽主干路横断面一 

 

40m 宽主干路横断面二 

 

32m 宽主干路横断面一 



DB42/T 2278.3—2024 

20 

 

32m 宽主干路横断面二 

 

26m 宽次干路横断面一 

 

26m 宽次干路横断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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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 宽支路横断面一 

 

20m 宽支路横断面二 

 

15m 宽支路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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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5 部门 《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第（八）条：“建设绿色

低碳交通系统。打造适宜步行的县城交通体系，建设连续通畅的步行道网络。打通步行道断头道路，连接

中断节点，优化过街设施，清理违法占道行为，提高道路通达性。完善安全措施，加强管理养护，确保步

行道通行安全。鼓励县城建设连续安全的自行车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引导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考虑县城慢行交通为主要出行方式，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共平面会相互干扰，影响慢行交通的舒适、安全

和效率，因此应不同平面分离设置。 

考虑减少机非干扰，优化不同情形下的道路断面空间分配要求，保障非机动车道连续安全。 

5.5.4 考虑居住区的出行特征，提出慢行>公共交通>小汽车的分配原则，优先考虑慢行交通的空间需求；

同时，落实《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县城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增加“优先保障儿

童和老人的通行空间”的要求。 

考虑县城人口结构“老幼两头多”的特征，居住社区道路规划建设应突出重点人群的设施适配。根据《关

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居住区主要出入口与儿童就学和活动空间之间增加儿童学径，

满足安全、连续、舒适的儿童慢行空间要求。 

5.5.5参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和《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_37，对县城道路

横断面的布置要求予以明确。 

5.5.6参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和《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T 75，对县城道

路绿化布置和路段绿化率要求予以明确。 

5.6 其他 

5.6.1 考虑县城非机动车比例较高，商场、医院、学校等建筑非机动车产生吸引量较市区更大，为避免非

机动车停放占用人行道及车行道，建议商业建筑、医院、学校等开放建筑前区，利用建筑前区保障非机动

车停车。若建筑前区未开放，非机动车一般在路侧绿化等设施带停放，因此建议设施带宽度应考虑非机动

车停放要求。 

5.6.2 学校、医院及商场交通具有强高峰性，是县城交通拥堵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建议统筹道路红线外

空间设置临时上落客泊位，避免高峰期占用机动车道引起路网瘫痪。 

5.6.3 县城公交站台一般采用直线式停靠站，与非机动车道矛盾较大，易产生公交停靠与非机动车行驶冲

突、非机动车利用内侧车道绕行视野受限的问题，建议采用非机动车道外绕保障非机动车行驶安全性及连

续性。 

5.6.4加强县城综合防灾应急通道规划建设水平，参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GB/T 51327，对县城应

急通道的规划布局、通道宽度和净高、重要路段和节点两侧建筑控制等提出相关要求。 

5.6.5鼓励智能网联道路规划建设，参考《智能网联道路建设规范（总则）》DB4201/T 654，提出县城智

能网联道路规划建设的基本要求。 

6 县城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 

6.1 一般规定 

6.1.1 住建部《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提出“打通步行道断头道路，连接中段节点，优化过

街设施，清理违法占道行为，提高道路通达性”。基于该要求，本条文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相关规定基础上，考虑湖北较多县城被山体水系分割的地理特征，例如巴东县被水系分割为两部分，提出

需保障步行和非机动车之间的联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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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通过城市主干路及以下等

级道路交叉口与路段时，应优先选择平面过街形式。”考虑县城道路等级一般为主干路及以下，且考虑过

街设施建设的经济性，控制建设成本，制定本条文内容。 

6.1.3《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城市内的绿道系统应与城市道路上布设的步行

与非机动车通行空间顺畅衔接。”嘉鱼县、秭归县、巴东县等湖北县城山体水系发达，适宜推进绿道系统

规划建设。 

6.1.4 县城街巷较多，混行交通较普遍，为确保交通安全，需进行相关规定。该条文基本沿用《城市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 规定“城市街巷、胡同和里弄等行人、自行车和机动车可以混行，

但应符合下列规定:优先满足步行和自行车通行空间；通过稳静化手段限制机动车行驶速度。” 

6.3 通行空间 

6.3.2 针对县城非机动车出行较多且非机动车类型丰富的特征，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有关规定基础上，制定本条文内容。 

6.4 绿道 

6.4.3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绿道规划设计导则》相关规定基础上，结合县城绿道需求特色，同时

考虑县城财政能力情况，对绿道游径宽度进行明确规定。 

6.5 过街设施及其他 

6.5.1 考虑县城街道尺度和过街便利性，将行人过街设施最大间距由《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

准》GB/T 51328 规定的 300m 降为 200m。考虑过街设施对空间的占用及建设的经济性，对县城建设占据空

间较多、成本较高的立体过街设施提出规划建设要求。 

6.5.2《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道路两侧的建筑退线空间应与步行通

行空间统筹考虑，并作一体化处理。”考虑县城建筑物退缩空间的利用情况及停车与步行交通的关系较复

杂，修改该条款。 

7 县城公共交通 

7.1 一般规定 

7.1.1《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宜分为干线、普线和支线

三个层级，城市可根据公交客流特征选择线路层级构成。”县城具有用地空间尺度较小的特征，判断县城

公交没有分为干线、普线和支线三个层级的必要性，结合公交线路服务对象，县城公交应该能起到服务城

乡的作用，制定该条文。 

7.1.2《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采用集约型公共交通方式的通勤出行，规划人

口规模 20～50 万人的城市 95%单程出行时间最大值为 35min，规划人口规模＜20万人的城市 95%单程出行

时间最大值为 30min”。根据县城公交对于通勤出行的实际服务情况，同时为提升县城公交的吸引力，在

以上要求的基础上严格化该指标。 

7.2 公交车辆及场站 

7.2.1《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城市公共汽电车的车辆规模与发展要求，应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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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运载效率、乘坐舒适性和环保要求”。基于以上要求，结合县城客流需求强度低的特征，依据《城

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 关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分类，制定该条文。 

7.2.2根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相关规定制定该条文。 

7.2.3 本条为结合县城公交场站建设特点增加内容，县城公交场站和公路客运站结合建设的情况较普遍，

更加体现用地的综合开发和集约利用，同时加强了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应该鼓励。 

7.3 辅助型公共交通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城市应鼓励校车和各类定制班车等辅助型公共交通的

发展，其他辅助型公共交通宜根据城市发展实际需求确定”“城市出租汽车发展政策宜根据城市性质与交

通需求特征，结合集约型公共交通、其他辅助型公共交通的发展情况以及道路交通运行状况综合确定”。

石首市、秭归县、巴东县、嘉鱼县等长江沿岸县城具有发展水上客运交通的需求和条件，以上县城同时具

有旅游交通需求，适宜发展以上辅助型公共交通。 

8 县城静态交通 

8.1 一般规定 

8.1.1本条文基本沿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停车场规划布局与规模应符合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战略，与城市用地相协调，集约、节约用地”。 

8.1.2本条文基本沿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停车场按停放车辆类型可分为

非机动车停车场和机动车停车场；按用地属性可分为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和公共停车场。” 

8.1.3《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城市停车位供给应以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为主

体，以城市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为辅助。”本标准结合县城路内停车占比较多的现状基础情况，将路

内停车纳入停车供给体系作为辅助。 

8.1.4本条文基本沿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相

关规定，对相关内容进行整合表达。 

8.2 停车位供给 

8.2.1《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规划人口规模小于 50 万人的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

应控制在机动车保有量的(1.1～1.5)倍之间。”根据《县城工作指南》县城分类研究，20 万人口规模以上

的县城更容易吸引周边乡镇村民来县城享受各项公共服务，人口在 10 万以下的县城公共服务的水准有待

提升，因此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出行停车需求较多，应提供较多的停车位。基于以上分析，制定该条文。 

8.2.2《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城市非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不应小于非机动车保有量的

1.5 倍”，县城非机动车人均保有量相比城市大，以居民就近分散停放为主，需要对县城非机动车停车位

总量指标进行规定，既能保障基本停车需求，又能满足出行停车需求。 

8.2.3县城新城区配建停车场建设相对完善，可基本沿用《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建筑物配建

停车位是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主体，应占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85%以上，城市公共停车场提

供的停车位可占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10%～15%。”的相关要求。 

8.2.4《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机动车停车位供需矛盾突出的城市可通过临时设置路内

停车位作为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补充，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的规模不应大于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

量的 5%，且应制定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的效益评估和退出机制。路内停车位设置应采取白天短时停车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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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长时停车相结合的规划原则，提高路内停车位周转率和利用率，发挥出行车位和基本车位供给的双重补

充作用。”以嘉鱼、石首、黄梅、仙桃为例，建筑配建停车泊位（含地面）平均占比为 65%，本次标准制

定，结合县城现状供给结构特征，考虑县城配建停车场建设欠账较多且未来新增空间较小的实际情况，适

度增加了路内停车的占比。 

8.3 停车场规模 

8.3.1参考《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条文“规划范围内各地块的建筑物配建停车场规模应依据土

地使用性质、容积率等用地指标和城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确定”制定。 

8.3.2参考《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 51149 “城市公共停车场规划用地控制指标应考虑服务对象、建

筑形式、停放方式等因素，依据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停车场规模和分布，选取标准车停放面积或停放建筑

面积进行确定。”“城市公共停车场规划用地总规模可按规划城市人口核算，人均城市公共停车场占地规

模宜控制在 0.5m
2
～1.0m

2
。”等条文制定。本次标准结合县城特点，对公共停车场服务人口进行拓展界定。 

8.3.3原文引用自《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8.4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 

8.4.1本次标准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相关规定基础上，结合县城需求，对县城建

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的制定提出基本要求。 

8.4.2建筑物分类和配建停车位指标在《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相关规定基础上，提升住宅类标

准，保障刚性需求；提升医院类标准，保障就医人员车辆停放；行政办公、商业等建筑设置上下限值，考

虑县城公共交通条件较差，小汽车出行需求较高，设置上限值引导小汽车出行。 

8.4.3 针对县城 6 层以下建筑较多的建筑特征，区分 6 层以下建筑与 6 层以上建筑在停车配建需求强度上

的不同，以及住宅类与非住宅类在停车配建需求强度上的不同，制定该条文。 

8.4.4为保障县城特殊机动车辆停车需求，提升停放便利性，借鉴其他省市地标，增加该条文。 

8.4.5县城小汽车使用率较高，需要考虑访客车位的设置。 

8.4.6该条文基本引用《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多种性质混合的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模

可小于各单种性质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模总和，不应低于各种性质建筑物需配建停车位总规模的 80%。” 

8.5 停车场规划建设 

8.5.1该条文基本引用《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相

关规定，考虑县城停车场建设的经济性、便捷性修改表述，单个公共停车场规模由国标规定的“不宜大于

500 个车位”调整为“不宜大于 300 泊位”。 

8.5.2《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城市公共停车场宜布置在客流集中的商业区、办公区、

医院、体育场馆、旅游风景区及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居住区，其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300m。同时，应考虑车

辆噪声、尾气排放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考虑县城对公共停车便利性要求更高，缩小服务半径为 200m。 

8.5.3该条文基本引用《城市停车规划规范》规定 GB/T 51149：“城市公共停车场分布应在停车需求预测

的基础上，以城市不同停车分区的停车位供需关系为依据，按照区域差别化策略原则确定停车场的分布和

服务半径，应因地制宜地选择停车场形式，可结合城市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馆及人防设施修建地下

停车库。”结合县城实际建设情况修改表述。 

8.5.4《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机动车换乘停车场应结合城市中心区以外的轨道交通车

站、公交枢纽站和公交首末站布设，机动车换乘停车场停车位供给规模应综合考虑接驳站点客流特征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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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交通条件确定。”结合县城出行特色，进行内容修改。 

8.5.5《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路内停车位宜设置在道路负荷度小于 0.7 的城市次干路

及支路上，不得在城市规划确定的具备救灾和应急疏散功能的道路上设置路内停车位。”结合县城实际道

路情况需求修改表述。 

8.5.6《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在满足交通安全、综合防灾等条件下，停车供需矛盾突

出的居住区周边道路可在夜间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结合县城实际停车缺口和道路情况修改表述。 

8.5.7结合县城周边货运车辆实际停放需求，增加该条文。 

8.5.8该条文基本引用《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和《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GB/T 

51439 相关规定。 

8.5.9《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建筑物配建非机动车停车场应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

原则就近设置在建筑物出入口附近，且地面停车位规模不应小于总规模的 50%。”考虑县城非机动车现状

停车形式，判断宜采用地面停车形式。 

8.5.10《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规定：

“新建居住社区要确保固定车位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规定：“停车场应结合电动车辆发展需求、停车场规模及用地条件，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具备充电条

件的停车位数量不宜小于停车位总数的 10%”。根据县城新能源车快速发展的情况，提高配建充电设施或

预留加装条件的比例。 

8.5.11聚焦县城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参考《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指南》相关规定，制定该条文。着重针对

县城使用较多的微型电动汽车，提出划设非标准车位的规定。 

8.5.12《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指南》提出“老居住小区、各居住组团与配套的医院、学校等公共建设用地相

交错，住宅停车和公建停车在时间和空间上可实现资源共享”。结合县城停车发展需求和实际规划管理工

作，增加该条文。 

8.5.13考虑地下停车库停放安全问题，提出该条文。 

8.5.14考虑新能源车停放及充电安全，提出该条文。 

8.5.15根据县城停车问题，从综合治理角度提出该条文。 

8.6 公共加油加气站、加氢站及充换电站 

8.6.1本条文基本沿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根据公共加油加气站的服务半

径宜为 1km～2km，公共充换电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2.5km～4km。城市土地使用高强度地区、山地城市宜取低

值”。 

8.6.2本条文基本沿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加油加气站采用二级、三级加油

站的标准；考虑加氢站目前无相关用地面积规定，而国内三级加氢站占地面积从 1500m
2
到 6000m

2
不等，且

500kg/d 加氢能力的加氢站平均占地面积约为 2969.31m
2
，考虑经济效益，建议控制在 1500m

2
~4000m

2
。 

8.6.3 综合能源站是指由加油站与单一新能源或组合新能源合建为机动车加油或补充新能源的场所，是加

油站与加气站、加氢站、充换电站合建的统称。本条文为鼓励县城建设综合能源站，并应符合相关要求而

提出。 

8.6.4本条文基本沿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规定：“公共加油加气站及充换电站宜

沿城市主、次干路设置，其出入口距道路交叉口不宜小于 100m”。在此基础上增加加氢站。 


